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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婚姻家庭纠纷法律实务教程》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
包括恋爱、同居期间纠纷的法律实务、婚前财产约定纠纷法律实务、结婚纠纷的法律实务、婚内夫妻
关系纠纷的法律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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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坤，1968年出生，山西保德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兼职律师，研究方向为民法学、婚姻家庭法学。
近年来先后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现代法学》、《理论探索》、《汕头大学学报》、《
河北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省部级课题研究3项，参与省部级及国家级课题研究多项，
出版专著1部。
代表性成果有：“企业、企业法与商事信用”、“私法中的契约制度与商事信用扩展的关系”、“公
司信用重释”、“商事信用与财产权关系的分析”等。
 徐静莉，1969年出生，山西保德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律师，研究方向为民法史、民法学、婚姻家庭法学、女性
法学。
近年来，先后在《政法论坛》、《妇女研究论丛》、《学术论坛》、《江淮论坛》、《晋阳学刊》等
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省部级课题研究2项，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多项，出版专著1部。
代表性成果有：“民初寡妇立嗣权的变化——以大理院立嗣判解为视角”、“契约抑或身份——民初
妾之权利变化的语境考察”、“由客体而主体：民初女性婚姻权利的变化——以大理院婚约判解为视
角”、“婚姻自由原则背后的矛盾与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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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问题） 被告的监护人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法理分析） 被告的监护人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于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身体、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缺乏正确地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
也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因此，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
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本案被告余某刚刚满1l岁，是法律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在和同学做游戏时发生争执，为了泄愤，
将原告家的柴垛点着，并烧毁了原告家的4间茅屋和部分家产，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的监护人余×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被告的监护人赔偿原告的经济损
失。
 二、父母与非婚生子女问的纠纷与处理 （一）非婚生子女的界定 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是指没有婚
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主要包括无婚姻关系的妇女所生的子女，已婚妇女所生但被法院判决否认
婚生推定的子女，已婚妇女所生的不受婚生推定的子女等。
例如：未婚男女或已婚男女与第三人发生性行为所生的子女、无效婚姻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以及妇女被
强奸后所生的子女。
 （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我国法律赋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
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
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可见，非婚生子女的父母必须承担非婚生子女的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国不仅是在《婚姻法》中明确了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而且在《继承法》中也对非婚生子女的继
承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即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
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继承法》的这一规定，使我国的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时与婚生子女完全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使非婚生子女不会因为其出生问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继承财产时不分或者少分。
同样，在非婚生子女的父母继承非婚生子女的财产时，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完全等同于父母子女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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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婚姻家庭纠纷法律实务教程》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数据
清晰，案例经典，语言简洁，风格质朴，可读性、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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